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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國麟主席： 

“規管電子煙及其他新煙草產品的立法建議”的意見書 

 

本公司(羅新三興廣告裝飾有限公司)位於新界，為香港和中國的客戶提供不同的廣告品製造和維修

服務。早前有數位長期吸煙的員工向本人分享他們轉用一種叫「加熱煙」的產品，並說在新聞上

看到立法會將於 6 月 19 日討論有關此產品的議題。作為一個關心員工的小型企業僱主，本人謹此

向立法會轉達員工的意見和訴求，希望香港政府能早日將加熱煙合法化，並適當規管。 

  

從員工口中得知加熱煙的好處比傳統香煙多，包括無火、無煙味、無煙灰等，對他們的身體比較

好；本人也親自體會到加熱煙噴出來的氣霧較傳統香煙的二手煙少，這不但為其他非吸煙同事的

健康著想，更在客人面前帶來一個較專業的公司形象。本人亦觀察到員工轉用加熱煙後甚少「煙

駁煙」，工作效率大大地提升。可以看到加熱煙對大家都有好處，但了解到香港至今還未能合法

買賣加熱煙，因此本人請求政府聆聽民意，感激萬分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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